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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TEN PAO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79）

有 關 重 續 二 零 一 五 年 租 賃 協 議、
訂 立 新 租 賃 協 議 及 重 續 二 零 一 五 年
框 架 購 買 協 議 的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i)天祥與天寶國際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天祥租賃協議；(ii)鑫洋與錦
湖實業（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鑫洋租賃協議；及 (iii)
天能源充電及天寶電子（惠州）（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
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

由於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故董事會宣
佈，相關出租人及承租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分別訂立二零一八
年天祥租賃協議、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
議及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據此，出租人同意按各項二零一八年租賃協
議的條款及條件將其自有物業出租予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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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天祥

由於天祥約96.67%及3.33%的已發行股本分別由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
及洪太太持有，故天祥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
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鑫洋

鑫洋為一間以鑫洋銅與獨立第三方惠陽市陳江工業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安排
形式經營的廠房，且並非獨立法人實體。鑫洋銅約96.77%及3.23%的已發行股
本分別由Year Industries及Grateful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Year Industries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洪太太以股權代持方式代表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
席持有，而洪主席於鑫洋銅股東大會上能夠控制投票權的行使及控制鑫洋
銅董事會的組成。由於鑫洋銅根據合作安排能對鑫洋發揮重大影響，故鑫洋
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
租賃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天能源充電

由於天能源充電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天源充電持有及天源充電全部已發行
股本由怡明持有，而怡明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全資擁有的公司，
故天能源充電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
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錦湖

由於錦湖約98%及2%的已發行股本分別由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及洪
太太持有，故錦湖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
年錦湖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年計算超過0.1%
但低於5%，故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共同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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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續二零一五年框架購買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i)鑫洋銅與本公司
訂立二零一五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 (ii)惠州市鑫洋與本公司訂立二零
一五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

由於二零一五年框架購買協議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故董
事會進一步宣佈，本公司分別與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訂立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
架購買協議，據此，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同意向本集團供應材料供其用於在
中國境內外進行銷售的產品。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鑫洋銅

鑫 洋 銅 約96.77%及3.23%的 已 發 行 股 本 分 別 由Year Industries及Grateful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Year Industrie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洪太太以股權代
持方式代表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持有，而洪主席於鑫洋銅股東大會
上能夠控制投票權的行使及控制鑫洋銅董事會的組成。鑫洋銅為洪主席的
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進行
該等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惠州市鑫洋

惠州市鑫洋約92.8%及7.2%的股權分別由洪主席的妹夫許先生及獨立第三方
持有。由於許先生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的妹夫，故惠州市鑫洋將被
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進行
該等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年計算超過0.1%
但低於5%，故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共同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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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i)天祥與天寶國際（本
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天祥租賃協議；(ii)鑫洋與錦湖實業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鑫洋租賃協議；及 (iii)天能源充
電與天寶電子（惠州）（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天能源充電
租賃協議。

由於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故董事會宣
佈，相關出租人及承租人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分別訂立二零一八年
天祥租賃協議、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及
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據此，出租人同意按各項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條
款及條件將其自有物業出租予承租人。

由於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於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故
彼已就批准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

各項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A) 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點： 觀塘海濱道 151-153號
廣生行中心 6樓610-11室

出租人： 天祥

承租人： 天寶國際

月租： 45,000港元

年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用途： 辦公室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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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480,000港元 480,000港元 480,000港元

過往年度上限 352,000港元 480,000港元 480,000港元

年度上限及基準

天祥與天寶國際之間的公平磋商乃經參考 (i)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
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分別為352,000港元、480,000港元
及480,000港元的已繳付過往租金；及 (ii)可資比較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天寶國際應付天祥的租金總額將
不超過540,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項下的應付租金是按月支付，並經公平磋商及
參考現行市場租金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租金與鄰近
相類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相若，且認為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項下的
租金屬公平合理。

(B) 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點： 惠州市惠環街道辦事處
西坑村永光工業區

出租人： 鑫洋

承租人： 錦湖實業

月租： 人民幣 148,000元（相當於約176,190港元）

年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用途： 生產設施及員工宿舍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2,100,217港元 2,100,217港元 2,100,217港元

過往年度上限 1,822,000港元 1,908,000港元 1,81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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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及基準

鑫洋與錦湖實業之間的公平磋商乃經參考 (i)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
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分別約為1,822,000港元、1,908,000
港元及1,813,000港元的已繳付過往租金；(ii)可資比較物業的現行市場租
金；及 (iii)於租賃期內人民幣與港元的匯率變動。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錦湖實業應付鑫洋的租金總額將不超過人民幣1,776,000
元（相當於約2,114,275港元）。

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項下的應付租金是按月支付，並經公平磋商及
參考現行市場租金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租金與鄰近
相類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相若，且認為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項下的
租金屬公平合理。

(C) 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點： 惠州市惠城區水口街道辦事處
新民大湖園村木錦頭地段

出租人： 天能源充電

承租人： 天寶電子（惠州）

月租： 人民幣 300,000元（相當於約357,141港元）

年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用途： 生產設施及員工宿舍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5,022,258港元 5,022,258港元 5,022,258港元

過往年度上限 373,000港元 4,090,000港元 3,9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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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及基準

天能源充電與天寶電子（惠州）之間的公平磋商乃經參考 (i)截至二零一五
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分別約為373,000
港元、4,090,000港元及3,944,000港元的已繳付過往租金；(ii)可資比較物業
的現行市場租金；及 (iii)於租賃期內人民幣與港元的匯率變動。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天寶電子（惠州）應付天能源充電的租金總
額將不超過人民幣 3,600,000元（相當於約4,285,692港元）。

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項下的應付租金是按月支付，並經公平
磋商及參考現行市場租金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租金
與鄰近相類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相若，且認為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
賃協議項下的租金屬公平合理。

(D) 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地點： 觀塘海濱道 151-153號
廣生行中心 8樓805室

出租人： 錦湖

承租人： 天寶國際

月租： 15,000港元

年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用途： 辦公室物業

年度上限及基準

錦湖與天寶國際之間的公平磋商乃經參考可資比較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天寶國際應付錦湖的租金總額
將不超過180,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項下的應付租金是按月支付，並經公平磋商及
參考現行市場租金後釐定。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租金與鄰近
相類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相若，且認為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項下的
租金屬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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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總額及年度上限

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至第14A.83條規定合併計算本集團自洪主席聯繫人
租賃物業的交易，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支付予洪主席聯繫人的租
金總額分別為 2,547,000港元、6,478,000港元及6,237,000港元。

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至第14A.83條規定合併計算本集團自洪主席聯繫人
租賃物業的交易，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二零
一八年租賃協議應付洪主席聯繫人的租金總額將不超過7,119,967港元。

訂立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鑒於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與本集團以租用物業而
非以自建生產廠房的方式擴展生產規模，以維持穩健流動資金狀況的策略一
致，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進行該等交易有利於本集團。此外，根據
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租賃現有物業將搬遷成本減至最低，並避免本集團的生
產中斷。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及該等
協議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已 (a)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b)按一般
商業條款；及 (c)以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條款訂立及
釐定。

內部監控措施

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是每年訂立，而董事將繼續密切留意物業租賃市場的最
新發展。倘日後市場出現任何重大變動，董事將即時採取應對措施，以確保二
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本公司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6至
14A.59條，遵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就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進行年度審
閱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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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天祥

由於天祥約96.67%及3.33%的已發行股本分別由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及
洪太太持有，故天祥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
年天祥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鑫洋

鑫洋為一間以鑫洋銅與獨立第三方惠陽市陳江工業發展有限公司合作安排形
式經營的廠房，且並非獨立法人實體。鑫洋銅約96.77%及3.23%的已發行股本分
別由Year Industries及Grateful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Year Industries的全部已
發行股本由洪太太以股權代持方式代表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持有，而
洪主席於鑫洋銅股東大會上能夠控制投票權的行使及控制鑫洋銅董事會的組
成。由於鑫洋銅根據合作安排能對鑫洋發揮重大影響，故鑫洋為洪主席的聯繫
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租賃物業將構成本
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天能源充電

由於天能源充電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天源充電持有及天源充電全部已發行股
本由怡明持有，而怡明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全資擁有的公司，故天能
源充電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
電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錦湖

由於錦湖約 98%及2%的已發行股本分別由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及洪太
太持有，故錦湖為洪主席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錦
湖租賃協議出租物業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年計算超過 0.1%
但低於5%，故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共同遵守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
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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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相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消費類產品的開關電源以及工業用智能充電器及
控制器。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天祥為投資控股公司，從事出租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天寶國際主要從事銷售消費類產品的開關電源以及工業用智能充電器及控制
器。

鑫洋為從事進口材料加工業務的工廠。

錦湖實業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消費類產品的開關電源以及工業用智能充電器
及控制器。

天能源充電為投資控股公司，從事租賃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天寶電子（惠州）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消費類產品的開關電源以及工業用智能
充電器及控制器。

錦湖為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租賃物業以賺取租金收入。

重續二零一五年框架購買協議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於聯交所上市前，(i)鑫洋銅與本公司訂立
二零一五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 (ii)惠州市鑫洋與本公司訂立二零一五年
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

由於二零一五年框架購買協議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故董事會
進一步宣佈，本公司分別與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訂立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
議，據此，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同意向本集團供應材料供其用於在中國境內外
進行銷售的產品。

由於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於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
故彼已就批准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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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的主要條款

以下載列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的主要條款：

(A) 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訂約方： 本公司；及
鑫洋銅

期限：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包括首尾兩天）

交易性質： 購買材料

交易基準： 鑫洋銅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將予供應
材料的價格，將經參考獨立供應商根據一般商業條款於
日常業務過程中向本集團出售相若類別的材料的價格
而釐定，而有關價格須不遜於獨立供應商向本集團提供
的價格。於考慮是否向鑫洋銅進行購買時，本集團將向
最少兩名提供相同或相若產品的獨立第三方尋求報價。
倘鑫洋銅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在價格及質量方面與獨
立第三方就相同或相若產品所提供者相若或優於獨立
第三方所提供者，則本集團將向鑫洋銅購買材料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111,090,000港元 121,090,000港元 121,090,000港元

過往年度上限 73,889,000港元 59,661,000港元 63,913,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止十一個月）

董事預期，二零一五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總額將不超過截
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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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及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的最高交易金額將分別
不超過70,000,000港元、70,000,000港元及70,000,000港元。有關估計乃基於以
下各項：(a)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本集團供中國以外銷售的產品的預期需求；(b)截至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將向鑫洋
銅購買本集團供中國以外銷售的產品所用的材料的預測需求；(c)本集團
所製造若干產品的技術提升，該等產品因其無線設計及耗用較少銅線而
使用較少直流線材，此乃由於其中已包含本集團所用的其他原材料（例如
IC芯片）；(d)材料於中國市場的估計市價；及 (e)過往購買金額由截至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3,503,000港元減少約20.98%至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3,889,000港元，以及由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73,889,000港元減少約19.26%至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59,661,000港元。

(B) 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訂約方： 本公司；及
惠州市鑫洋

期限：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包括首尾兩天）

交易性質： 購買材料

交易基準： 惠州市鑫洋根據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
協議將予供應材料的價格，將經參考獨立供應商根
據一般商業條款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本集團出售
相若類別的材料的價格而釐定，而有關價格須不遜
於獨立供應商向本集團提供的價格。於考慮是否向
惠州市鑫洋進行購買時，本集團將向最少兩名提供
相同或相若產品的獨立第三方尋求報價。倘惠州市
鑫洋向本集團提供的產品在價格及質量方面與獨
立第三方就相同或相若產品所提供者相若或優於
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則本集團將向惠州市鑫洋購
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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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現有年度上限 9,130,000港元 9,950,000港元 10,850,000港元

過往年度上限 9,098,000港元 8,386,000港元 4,67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止十一個月）

董事預期，二零一五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總額將不超
過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

年度上限及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根據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的最高交易金額將
分別不超過7,000,000港元、7,000,000港元及7,000,000港元。有關估計乃基於
以下各項：(a)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本集團供中國境內銷售的產品的預期需求；(b)截至二零一八
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集團將向惠
州市鑫洋購買本集團供中國境內銷售的產品所用的材料的預測需求；(c)
本集團所製造若干產品的技術提升，該等產品因其無線設計及耗用較少
銅線而使用較少直流線材，此乃由於其中已包含本集團所用的其他原材
料（例如 IC芯片）；(d)材料於中國市場的估計市價；及 (e)過往購買金額由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8,374,000港元增加約8.65%至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098,000港元，以及由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9,098,000港元減少約7.83%至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8,386,000港元。

過往交易金額總額及年度上限

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至第14A.83條規定合併計算本集團自洪主席聯繫人
購買材料的交易，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各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十一個月，本集團根據二零一五年
框架購買協議支付予洪主席聯繫人的總金額分別為 82,987,000港元、68,047,000
港元及68,583,000港元。

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至第14A.83條規定合併計算本集團自洪主席聯繫人
購買材料的交易，截至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年度各年，本集團根據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應付予洪主席聯繫人
的總金額將分別不超過 77,000,000港元、77,000,000港元及7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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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能獨立於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經營其業務，原因為本集團能輕易地從獨
立第三方採購由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供應的材料。本集團目前可獨立接觸供
應商，且由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供應的材料一般能以可資比較的市價及質量
於市場輕易購得。董事相信，向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購買材料對本集團有利，
原因如下：

(i) 向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所作採購將以不遜於本集團可從獨立第三方取得
的具競爭力價格進行；

(ii) 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能及時滿足本集團的產品需求；

(iii) 董事認為，為本集團目前及未來生產需要而維持材料供應及質量的穩定
性對本集團而言攸關重要。鑒於本集團與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的過往購
買經驗，董事認為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可有效地達到本集團供應穩定及
產品質量的要求；及

(iv) 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已向本集團提供有利條款，例如，由本集團所購買材
料的交付時間靈活及時。

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為就上述關連交易的經營訂明機制的框架協議。預期
本集團可能須不時及按需要與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訂立個別採購訂單。各個
別採購訂單將載列本集團將向鑫洋銅及惠州市鑫洋購買的材料的詳情、規格
及購買價格。個別採購訂單可能僅載有與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所載具約
束力的原則、指引、條款及條件一致的條款。由於個別採購訂單僅為二零一八
年框架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購買的進一步闡釋，故就上市規則而言其並不構
成新類別的關連交易。

鑒於上述者，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及其相
應建議年度上限已 (a)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b)按一般商業條款；及 (c)
以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條款訂立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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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措施

董事將密切留意材料價格，並確保在購買交易過程中能妥當實行交易基準所
載的措施。本公司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6至14A.59條，遵守由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核數師就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進行年度審閱的規定。

上市規則的涵義

鑫洋銅

鑫 洋 銅 約 96.77%及3.23%的 已 發 行 股 本 分 別 由Year Industries及Grateful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Year Industrie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洪太太以股權代持
方式代表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持有，而洪主席於鑫洋銅股東大會上能
夠控制投票權的行使及控制鑫洋銅董事會的組成。鑫洋銅為洪主席的聯繫人
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進行該等交易
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惠州市鑫洋

惠州市鑫洋約92.8%及7.2%的股本權益分別由洪主席的妹夫許先生及獨立第三
方持有。由於許先生為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洪主席的妹夫，故惠州市鑫洋將被
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二零一八年惠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進行該
等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年度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比率（盈利比率除外）按年計算超過 0.1%
但低於5%，故二零一八年框架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該等交易須共同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

有關相關訂約方的資料

有關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資料，請參閱本公佈「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
新租賃協議」一節的「有關相關訂約方的資料」分節。

鑫洋銅主要從事材料製造及銷售業務。

惠州鑫洋銅主要從事材料製造及銷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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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用釋義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一五年框架
購買協議」

指 二零一五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二零一五年惠
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

「二零一五年鑫洋銅
框架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與鑫洋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的框架購買協議，據此鑫洋銅同意向本集團供應
材料供其於中國以外銷售的產品使用，年期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五年
鑫洋租賃協議」

指 鑫洋與錦湖實業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的租賃協議，內容有關以月租人民幣138,000元（相
當於約175,018港元）出租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
項下的物業，年期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五年
惠州市鑫洋
框架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與惠州市鑫洋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
月二十三日的框架購買協議，據此惠州市鑫洋同意
向本集團供應材料供其於中國境內銷售的產品使
用，年期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五年
天祥租賃協議」

指 天 祥 與 天 寶 國 際 所 訂 立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二十三日的租賃協議，內容有關以月租 40,000港元
出租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項下的物業，年期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五年
租賃協議」

指 二零一五年天祥租賃協議、二零一五年鑫洋租賃協
議及二零一五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

「二零一五年
天能源充電
租賃協議」

指 天能源充電與天寶電子（惠州）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租賃協議，內容有關以月
租人民幣 300,000元（相當於約380,474港元）出租二零
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項下的物業，年期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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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框架購買協議」

指 二零一八年鑫洋銅框架購買協議及二零一八年惠
州市鑫洋框架購買協議

「二零一八年
鑫洋銅
框架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與鑫洋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的框架購買協議，據此鑫洋銅同意向本集
團供應材料供其於中國以外銷售的產品使用，年期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八年
錦湖租賃協議」

指 如本公佈「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
協議」一節的「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D)
二零一八年錦湖租賃協議」分節所述，錦湖與天寶
國際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
租賃協議

「二零一八年
鑫洋租賃協議」

指 如本公佈「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
協議」一節的「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B)
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議」分節所述，鑫洋與錦湖
實業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
租賃協議

「二零一八年
惠州市鑫洋
框架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與惠州市鑫洋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的框架購買協議，據此惠州市鑫洋同意
向本集團供應材料供其於中國境內銷售的產品使
用，年期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零一八年
天祥租賃協議」

指 如本公佈「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
協議」一節的「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A)
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分節所述，天祥與天寶
國際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
租賃協議

「二零一八年
租賃協議」

指 二零一八年天祥租賃協議、二零一八年鑫洋租賃協
議、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及二零一八年
錦湖租賃協議



– 18 –

「二零一八年
天能源充電
租賃協議」

指 如本公佈「重續二零一五年租賃協議及訂立新租賃
協議」一節的「二零一八年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C)
二零一八年天能源充電租賃協議」分節所述，天能
源充電與天寶電子（惠州）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租賃協議

「聯繫人」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洪主席」 指 洪光椅先生，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兼
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979）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怡明」 指 怡明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根據英
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洪主席全
資擁有

「錦湖」 指 錦湖（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分別由洪主席
及洪太太持有98.00%及2.00%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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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洋」 指 惠州市鑫洋漆包線廠，從事進口材料加工業務的工
廠，以鑫洋銅與獨立第三方惠陽市陳江工業發展公
司的合作安排形式營運，並非獨立法律實體

「鑫洋銅」 指 鑫洋銅工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一日根
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Year Industries
及Grateful World International Limited分別持有96.77%及
3.23%已發行股本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惠州市鑫洋」 指 惠州市鑫洋線材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五日
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具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的關連人士的任何實
體或個人

「錦湖實業」 指 惠州市錦湖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九年五月
二十八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租人」 指 天寶國際、錦湖實業及天寶電子（惠州）

「出租人」 指 天祥、鑫洋、天能源充電及錦湖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材料」 指 直流線材及銅線

「許先生」 指 許建設先生，洪主席妹夫

「洪太太」 指 葉金蓮女士，洪主席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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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天祥」 指 天祥企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根據
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分別由洪
主席及洪太太持有96.67%及3.33%已發行股本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天寶電子（惠州）」 指 天寶電子（惠州）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八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外商獨資企業，為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天寶國際」 指 天寶國際興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九日根
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為怡明（本公司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天源充電」 指 天源充電技術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根
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怡明的直接全
資附屬公司及由洪主席間接全資擁有

「天能源充電」 指 惠州天能源充電技術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外商獨
資企業，由天源充電全資擁有及由洪主席間接全資
擁有

「外商獨資企業」 指 具有中國法律所訂明涵義的外商獨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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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Industries」 指 Year Industries Limited，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全
部已發行股本由洪太太以股權代持方式代表洪主
席持有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天寶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光椅

為供說明用途，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為人民幣1.00元兌1.19047港元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光椅先生、洪光岱先生及洪瑞德先生；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長泉先生、朱逸鵬先生及李均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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